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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8年 7月 11日南門大樓改建暨市場中繼代表會說明

會」 

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8 年 7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

二、 地點：南門市場自治會辦公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市場處 陳處長庭輝    記錄：蔡詠竹 

四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 出席單位意見： 

（一） 新工處： 

1. 南門中繼市場預計 108 年 8月 19 日完工，108 年 9月 30

日正式送水送電，正式送水送電之前，先提供臨時水電

供攤商裝修使用。 

2. 有關瓦斯建置工程，請市場處盡速於 108 年 7 月底前完

成撥款。另有關瓦斯表設置位置，本處預計 108 年 7 月

15 日邀集攤商至工地現場確認。 

3. 另有關自治會所提南門中繼市場改善事項刻正配合該會

意見辦理。 

（二） 南門市場自治會： 

1. 本會將於 108 年 9 月 18 日(農曆 8 月 20 日)於南門中繼

市場辦理市場普度活動。 

2. 南門市場攤商確認於 108 年 10 月 7日至 10 月 16日進行

市場搬遷，108 年 10 月 17 日試營運。 

3. 中繼營業設備補助6萬元(/攤)應依不同業種不同需求擬

訂計畫，聯合經營攤位請市場處評估合併申辦(如一店家

有 7攤位，將推一攤主名義申請 42 萬營業設備補助)。 

4. 有關中繼市場攤位皆須辦理電子支付案，部分攤商因信

用不良無法申辦。另有關飲食攤皆須設置油煙水洗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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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倘中繼及主體皆須裝設，攤商負擔成本過高。 

（三）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市場平面設計應以生熟食分區，避免交叉污染，及注意分

流食品及垃圾運輸動線等等，在符合 GHP 相關法規前提下

兼顧攤商使用之實用性。 

六、 結論： 

（一） 飲食攤餐具業於 108 年 7 月 2 日汰換完成，應徹底禁用一

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，並請自治會加強宣導。 

（二） 未來將持續請 GHP 專家針對市場改建給予建議。另本處陸

續安排 GHP 相關課程，請自治會協助鼓勵各食品業者參予。 

（三） 有關南門中繼市場停車需求，確認以建物 2F 提供予市場使

用，特(二)西北側停車場另案辦理標租。 

（四） 南門中繼市場攤商搬遷補助款 1 萬元/攤、營業設備補助

款 6萬元/攤，共計 7萬元/攤。 

（五） 本處將頒布中繼市場營業設備補助計畫，為利維持市場營

業環境，且考量中繼期間 3年投入成本，請飲食類攤商設

置水洗或靜電式油煙處理設備，生鮮(獸肉家禽漁產)攤位

設置溫控設備(含玻璃罩，以符合 GHP 規定，避免交叉污

染)。另倘攤商有聯合經營情形，請先提向本處提出申請

核准後，再以聯合經營方式辦理補助。 

（六） 無現金交易目前申辦申辦率約 90%，請市場科及自治會儘

速協助攤商申請，以作為 108 年 7月簽約之依據。 

（七） 本處預計於 108 年 7 月底辦理簽約前說明會，並預計 108

年 8月初辦理南門中繼市場攤(鋪)位及販賣準備區契約簽

約。請市場科先將契約版本送自治會參考。 

七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10 分 


